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事项的补充独立意见 

鉴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已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

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2013年1月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的基础上，我们对公司股权激励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发表以下补充独立

意见：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实

施《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除上述外，有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其他意见与

我们在《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激励事项的独立意见》中发表的

意见一致。 

三、同意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邹晓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中的有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同意公司实施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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